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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土地改革(简称“土改”)前农村土地占

有的“两极分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开展土改的

原因。但是，近年来有一些学者认为土改前农村土

地占有状况是“分散化”的，并找出一定的史料和数

据支持。但“分散化论”与党史结论相背离，那么该

结论何以理解和解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

史和现实逻辑？笔者通过档案资料分析和调查研究

发现，“分散化论”在证据资料的选取和统计方法上

存在问题。因此，有必要对土改前中国农村土地占

有状况进行再分析与研究方法再探讨。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关于土改前中国农村土地占有的“两极分化

论”，中共党史早有定论。1950年 6月 14日，刘少奇

在《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为什么要进

行这种改革呢？简单地说，就是因为中国原来的土

地制度极不合理。”“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

主和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他们借

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贫

农、雇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占有约百分之

二十至三十的土地，他们终年劳动，不得温饱。”①在

改革开放前，在中国现代史、中共党史教学与研究

中，土改前中国农村土地占有状况都沿用“两极分化

论”。

20世纪90年代初，学界出现了“两极分化论”和

“分散化论”的争论。而“两极分化论”又分为两种：

一是完全认同中共党史的观点。如柳随年、吴敢群

认为：“占农村人口不到 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

70％～8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 90％的贫农、雇

农、中农和其他人，却只占有 20％～30％的土地。”②

诸班师等指出：“占农户总数3.79％的地主占有总耕

地的 38.26％；占农户总数 3.08％的富户占总耕地的

13.66％；而占全国农户57％以上的贫雇农仅占有耕

地总数的 14％，处于无地少地状态。地主人均所占

耕地为贫雇农的二三十倍。”③吴玉琴认为：“解放前，

江苏省的土地所有制是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大

量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广大农民只有少量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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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或没有土地，土地占有很不合理。”④二是承认“两

极分化”，但是存在程度没有党史说得那么高。如曹

辛穗认为：“地富所占有的土地合并计算，大概占有

了全国耕地的60％～70％”。⑤章有义认为地主富农

占地的实际比例是 50％～60％。⑥郭德宏认为土改

前地主富农占地比例是 50％左右。⑦常明明认为 20
世纪30～40年代，总体上中南区⑧地主富农占地比例

约为45％。⑨

但是，“分散化论”质疑或基本不认同“两极分化

论”。如秦晖认为，“土改前的关中几乎是个自耕农

的世界，地权极为分散。地主不是没有，但的确很

少”，“关中无地主”。⑩黄宗智认为，“在华北平原很

多村庄根本没有地主”，“在华北平原和长江三角洲，

许多村庄——或许是大部分——其社会结构是不同

于官方建构的”。杨学新等认为，土改前，在冀南平

乡6村，地主和佃农的户数很少，贫农和中农占人口

的绝大多数。总计占人口 96.64％的贫农和中农占

有6村土地的90.8％，而占人口3.37％的地主和富农

只占 6 村土地的 9.2％，其中地主占人口比例为

2.48％，占土地比例为7.46％。陈国庆认为，胶东地

区地主占人口总数的 2％左右、占地比例在 5％～

15％，富农人口比例在 7％～11％之间、占有土地总

数的16％～25％；二者以10％的人口占有30％左右

的土地，这与革命话语中的过于悬殊比例并不一

致。黄道炫认为，1930年代，江西、福建乃至东南地

区地主富农占地比例约 30％，贫雇农占地比例约

20％。其土地占有不如许多历史著作描绘的那样畸

形。张佩国认为：“在土地占有甚为分散的近代中

国乡村社会，所谓‘地主与农民’的分化至少是不明

显的。”

其实，早在土改时期，就有人持“分散化论”。对

此，中共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批判：“总体说来，3％的

人口，占了 60％的土地；而 60％以上人口，只有不到

10％土地。到过湖南农村的人，并不需要作多少调

查，就会感到土地是如何集中，阶级划分是如何明

显。有人说，湖南没有什么富有阶级，只有大贫和小

贫，只有中产阶级，这自然是可笑的荒谬的说法。”

当时的“分散化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他们没有坚

持阶级分析法。

可时至今日，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对同一地区

的土地占有状况的判断竟然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结

论。如关于湖南土地占有状况，地方志(农业志)得出

的是“两极分化论”：“占农村人口 4％的地主，占有

55％的土地；占农村人口 5％的富农，占有 13％的土

地；占农村人口 30％的中农，占有 25％的土地；占农

村人口 39％的贫农，却只占有 6％的土地；占农村人

口10％的雇农，基本上没有土地。”而有的学者却得

出了“分散化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湖南农村地权

总体并不集中，地主富农约占土地总数的45％，中农

约占土地的28％，贫雇农约占土地的10％。可以肯

定的是，地方志(农业志)的资料来源于土改时期中共

调查的数据。但“分散化论”者的证据资料是否来源

于中共的数据？今天“分散化论”是否坚持了阶级分

析法？

部分持与“两极分化论”相反观点的学者对此进

行了解释。如秦晖认为：“建基于生产资料所有制

(尤其是土地所有制)的阶级分化模糊，而建基于人身

依附关系(统治—服从关系)的等级分化极为鲜明。”

有学者用后现代主义理论对相关历史事件进行解

构、重述。如黄宗智认为农村土地占有的“两极分

化”是“表述性现实”，而非“客观性现实”。再如张

小军借布迪厄的“象征资本”重新定义“阶级”：“阶级

不仅存在于制度和客观现实中，也存在于象征的表

述之中。”概言之，他们认为“两极分化论”之所以出

现，是因为中共的阶级划分标准过于主观化。

总之，历史与实践表明，土改的必要性和合法性

是源于“两极分化论”的。而有部分“分散化论”及其

“解释”无疑否定了土改的合法性。这显然违背了历

史事实与革命逻辑。如果该“分散化论”是错误的

话，那么，它错在哪里？是证据资料选错了，还是统

计方法错了？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试图通过个

案研究，坚持阶级分析法，对土改前农村土地占有

状况进行统计分析，进而纠正“分散化论”的错误统

计方法。

二、土地改革之前中国农村土地占有状况的实

证分析

土改时期有关农村土地占有状况的调查，是根

据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而进行的。基层被要求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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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法》(1950年6月28日)所规定的“应依据中

央人民政府颁布的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来进

行阶级划分，然后再统计各阶级占有的土地。本文

拟以江西石城县为例，从三个层级(县、区、乡)来探讨

农村土地占有状况。

笔者选取石城县作为个案进行研究，除了历史

文献资料比较完整以外，地域的代表性更是一个重

要原因。石城县毗邻红色首都瑞金，与毛泽东在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调查过的寻乌县和兴国县同属赣南

地区，也是 1930年代初中央苏区的核心区域。土地

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

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农民土地所有制，解放农村生

产力的社会革命运动。土地革命使广大贫雇农政治

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保证；为了

保卫胜利果实，他们积极参军参战，努力发展生产。

据不完全统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南13个县参加

红军的人数就累计达 33.1万余人，参加各种支前组

织的民工共有60多万人。其中，石城县13万人就有

1.8万-1.9万人参加红军。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

说，在某种程度上石城县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赣南闽西中央苏区乃至各地苏区土地革命的一个缩

影。而石城县的农村土地状况与毛泽东调查的寻乌

县和兴国县十分相似，且土地革命战争结束到新中

国成立以前仍未有较大的变化。1950年冬至 1951
年春，石城县开始土改，1952年底土改结束。土改期

间，土改工作组对全县各区、乡的土地进行了普查。

这些普查得出的统计数据为分析土地改革前农村土

地占有状况提供了证据。

土改前，石城县总耕地 295442亩，其中公田

122427亩，占比 41.4％；占总人口 8.1％的地主富农

占有耕地 57074亩，占比 19.3％；占总人口 91.9％的

贫、雇、中农等阶级有耕地115941亩，占比39.3％。

当公田不统计在地主富农名下时，该县土地占有呈

“分散化”：占全县人口 8.1％的地主富农，占地比例

为 19.3％；而占全县人口 91.9％的贫、雇和中农等阶

级，占地比例为 39.3％。当公田统计在地主富农名

下时，该县土地占有显示“两极分化”：占全县人口

8.1％的地主富农，占地比例为60.8％。

到区一级，当公田不统计在地主、富农名下时，

该县一至四区土地占有呈“分散化”：占这四个区人

口 6.5％的地主、富农，占地比例为 14.7％(包括外乡

地主占地比例为 7.8％)；占这四个区人口 93.5％的

中、贫、雇农等阶级，占地比例为 35.9％。当公田统

计在地主富农名下时，该县一至四区土地占有是“两

极分化”：占该区人口 6.5％的地主、富农，占地比例

为64.1％(见下页表1)。
至乡一级，以桐江乡为例。当公田不统计在地

主、富农名下时，桐江乡土地占有“分散化”：占该乡人

口9.0％的地主、富农，占地比例为29.9％(包括外乡地

主占地21.4％)；占该乡人口91.0％的中、贫、雇农等阶

级，占地比例为22.9％。当公田统计在地主、富农名下

时，桐江乡土地占有“两极分化”：占该乡人口6.5％的

地主、富农，占地比例为77.1％(见下页表2)。
可以看出，公田的统计关系到农村土地占有状

况的判断。当公田不统计在地主、富农名下时，农村

土地占有是“分散化”的。当公田统计在地主、富农

名下时，农村土地占有是“两极分化”的。实际上，应

将公田统计到地主、富农名下，其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公田具有地主阶级属性和封建剥削性。

1928年中共六大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明确

指出：“所谓公地是豪绅私产”，“豪绅把持着公地，向

佃农收租，在经济上就是地主”。可见，公田具有地

主阶级属性。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受到中共六大决

议的影响。中共六大认为，租佃制度不仅包括地主

私有田地出租，还包括公田出租剥削农民。1930年
5月，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指出：“寻乌公田多，成

了各区普遍现象。”他明确地将“公田”定义为“公共

地主”，区别于“个人地主”。公田名义上是“公”的，

即大家的，但是实质上被地主、富农把持，且对贫雇

农进行了剥削。因此，“那些贫苦子孙往往闹着要分

公田，同时富裕部分的子孙却反对分公田，成为一种

氏族内部的阶级斗争”。因此，在土地革命中，公田

都没收与分配掉了。1950年8月4日，《中央人民政

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对“管公

堂”进行界定与说明：“管理各种祠、庙、会、社的土地

财产，叫做管公堂。管公堂无疑是封建剥削的一种，

特别是地主阶级及富农，借着公堂集中大量土地、财

产，成为封建剥削的主要方式之一。”虽然公田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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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石城县二区桐江乡土改前各阶层土地占有统计表(1950年冬及1951年春累计数)

资料来源：石城县档案馆，全宗号17，目录号2，宗卷号66。

阶层

本乡地主

外乡地主

半地主式富农

富农

中农

贫农

雇农

工人

贫民

自由职业

小商贩

工商业家

本乡公产

外乡公产

其他

合计

人口

人

91
—

5
55
363
714
10
84
108
59
173
35
—

—

7
1704

百分比(％)
5.4
—

0.3
3.3
21.3
42.0
0.6
5.0
5.9
3.7
10.1
2.0
—

—

0.4
100

土地占有

数量(亩)
92.1
584.7
21.4
124.5
337.6
119.7
0
9.5
31.6
14.6
63.3
47.3
471.0
812.9
0.5

2730.7

百分比(％)
3.4
21.4
0.8
4.6
12.4
4.4
0
0.4
1.1
0.6
2.3
1.3
17.2
29.9
0.1
100

人均耕地(亩)
1.0
—

4.3
2.3
0.9
0.2
0
0.1
0.3
0.2
0.4
1.4
—

—

0.07
1.6

表1 石城县一至四区土改前各阶层土地占有统计表(1950年冬及1951年春秋累计数)

注：本乡地主和本乡公产在外乡所占有的土地亩数，不统计在地主和公产栏内；外乡地主和外乡公产在本乡所占有的土地亩

数应填入“外乡地主”与“外乡公产”栏内，其户数人口不计算在合计内。

资料来源：石城县档案馆，全宗号17，目录号2，宗卷号66。

阶层

本乡地主

外乡地主

半地主式富农

富农

中农

贫农

雇农

工人

贫民

自由职业

小商贩

小土地出租者

工商业家

本乡公产

外乡公产

其他

合计

人口

人

1788
—

235
1600
11677
36466
1848
746
252
233
785
285
55
—

—

285
56255

百分比(％)
3.2
—

0.4
2.9
20.7
64.9
3.3
1.3
0.4
0.4
1.4
0.5
0.1
—

—

0.5
100

土地占有

数量(亩)
1739.3
9726.5
1017.2
6459.5
19812.7
23557.6
436.4
493.0
103.0
115.9
373.8
1088.3
159.0

37557.6
26101.1
448.2

129189.1

百分比(％)
1.4
7.6
0.8
5.0
15.4
18.1
0.3
0.4
0.1
0.1
0.3
0.9
0.1
28.9
20.1
0.4
100

人均耕地(亩)
1.0
—

4.3
4.0
1.7
0.7
0.2
0.7
0.4
0.5
0.5
3.8
2.9
—

—

1.6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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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地主”的，但是具有地主阶级属性和封建剥削

性。因此，对“旧有土地关系”的描述，就必须把公田

统计到地主、富农名下。

第二，公田统计到地主、富农名下有利于革命动

员。把公田统计在地主、富农名下，意味着公田要被

没收，意味着有更多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雇

农，从而激发更多的贫雇农去参加革命。1941年 9
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中明确指出：“我

在兴国调查中，知道地主占有土地达百分之四十，富

农占有土地达百分之三十，地主、富农所共有的公堂

土地为百分之十，总计地主与富农占有土地百分之

八十，中农、贫农只占有百分之二十。但是，地主人

口不过百分之一，富农人口不过百分之五，而贫农、

中农人口则占百分之八十。一方面以百分之六的人

口占有土地百分之八十，另方面以百分之八十的人

口则仅占有土地百分之二十。因此得出的结论，只

有两个字：革命。因而也益增革命的信心，相信这个

革命是能获得百分之八十以上人民的拥护和赞助

的。”可见，只有将公田统计入地主、富农名下，才能

科学地得出“旧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极不合理”的判

断。这个判断既是土地革命的理由，又是土地革命

的必要性和合法性。

第三，将公田统计到地主、富农名下是革命实践

的结果。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描述”了旧有土地

关系：大地主占农村总人口的 0.045％，中地主占农

村总人口的0.4％，小地主占农村总人口的3％，富农

占 农 村 总 人 口 的 4％ ，中 农 占 农 村 总 人 口 的

18.255％，贫农占农村总人口的70％，手工工人占农

村总人口的3％，游民占农村总人口的1％，雇农占农

村总人口的0.3％。而公田占农村总土地的40％，地

主占农村总土地的 30％，农民占农村总土地的

30％。他在整理资料时，发现了上述“描述”有一个

大缺点，即在“旧有土地分配”上，没有把富农、中农、

贫农的土地分开来讲。在寻乌调查中，他只是“描

述”了“旧有土地关系”，并没有直接将公田统计到地

主、富农名下。

但是到了1930年10月，毛泽东在《兴国调查》中

将公田统计到地主、富农名下。“真正的剥削阶级(地
主富农)，人数不过百分之六，他们的土地却占百分

之八十。其中富农占去百分之三十，公堂土地又有

许多在富农掌握中，若不平分富农的土地，多数人土

地不足的问题便难解决。”在兴国调查中，他没有将

公田定义为“公共地主”，而是认为“公堂为地主富农

所共有”。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公田就理所当然

地统计到地主、富农名下，并与地主的土地一起被没

收。1947年 9月，《中国土地法大纲》指出：“乡村中

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

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

一平均分配。”如果不将公田统计在地主、富农名

下，那么，党史关于“旧有土地关系”的结论就要被否

定，特别是1950年刘少奇所指出的“占农村人口不到

百分之十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

土地”的结论，就要被推翻。

三、土地改革前中国农村土地占有状况的研究

方法再探讨

关于土地改革前中国农村土地占有状况的研

究，需要正确的研究方法体系来指导。研究方法体

系包括方法论和具体方法，前者是用世界观去指导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后者是用“技术”去认识世界，

且受到方法论的指引。如果学者采用某一方法论的

指导，那么，他就会从这个方法论暗含的价值观、立

场出发来筛选证据资料(史料)和运用证据资料(史
料)。换言之，方法论指引着学者筛选史料，并从史

料中提炼、组合概念，进而得出其历史观。下面就两

种不同观点的研究方法进行探讨。

第一，证据资料如何选取？在社会调查之前，必

须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要对它进行“概念化”和“操

作化”。否则，可能出现相同的“概念”，但其内涵和

外延完全不同。例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个

政党关于“农村土地占有状况”的定义是完全不同

的。中共遵循的是阶级分析法，认为“农村土地占有

状况”是指某个时期某一农村地区“地主、富农、中

农、贫农和雇农”等不同“阶级”占有土地的关系。而

国民党则是非阶级分析法，认为“农村土地占有状

况”是指某个时期某一农村地区“自耕农、半自耕农、

佃农”等不同“农民类型”占有土地的关系。“中共是

一个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组织形式和社会发展目

标上都截然不同于国民党的政党。”显然，关于土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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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中国农村土地占有状况的统计方法，中国共产党

和国民党之间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这导致当时

(1949年以前)两个政党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占有状况

的结论也完全不同。

因此，当前我们采用的证据资料有两类：一类是

中国共产党当时(1949年以前和土改时期)调查来的

数据；另一类是国民政府当时(1949年以前)调查来的

数据。中国共产党的证据资料是指根据毛泽东关于

“阶级”的“概念化”和“操作化”(见表3)来定义“农村

土地占有关系”。

而部分“分散化”论者选取的一些证据资料，不

完全是中国共产党当时调查来的资料。如黄道炫认

为“理论上说，当时所做调查应是最准确的，中共方

面材料以毛泽东所做一系列调查最具参考意义”，

“寻乌全县农村人口中地主占 3.445％，富农占 4％，

中农占18.255％，贫农占70％，手工工人占3％，游民

占 1％，雇农占 0.3％。土地占有情况是：公田占

40％，地主占 30％，农民占 30％”。这等于承认“两

极分化论”，但是他最后得出的是“分散化论”。其原

因是他采用的资料中有一些是国民政府部门及其监

管下的机构所调查的数据，而且采用“自耕农、半自

耕农、佃农”(与表3阶级划分不同，即统计口径不同)
等“农民类型”来统计。他指出：“国民政府土地委员

会调查江西、福建两省 1934年自耕比例为 54.9％、

60.67％，佃耕比例为45.1％、39.33％。”由此得出“自

耕农和半自耕农占据了绝对优势”的结论。早在

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我们

调查农民成份时，不但要知道自耕农，半自耕农，佃

农，这些以租佃关系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

我们尤其要知道富农，中农，贫农，这些以阶级区别

阶层区别的各种农民的数目有多少。”换句话说，用

“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这种“农民类型”调查来的

结果和用“地主、富农、中农、贫农”这种“阶级成份”

调查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再如，郭德宏同时采用

了中国共产党的数据和国民党的数据，并列表进行

比较，从他的列表中可看出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数据

得出的“农村土地占有状况”判断与基于国民党的数

据得出的结论不一样。

可见，在选取证据资料上，部分“分散化论”者并

没有区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政府当年调查来的数

据，他们同时采用共产党、国民党两种在本质上完全

不同的资料。这就意味着他们利用两种不同统计口

径对“土地占有状况”进行分析。而这就会导致他们

得出的结论前后矛盾，如一方面承认毛泽东调查是

最准确的，即承认“两极分化论”；另一方面，因采用

了一些国民政府的资料而得出“分散化论”。有学者

表3 毛泽东关于农村阶级的“概念化”和“操作化”

阶级

地主

富农

中农

贫农

工人

(雇农在内)
公共地主

(公田)

一级划分标准

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

劳动，而靠剥削农民为生。

一般占有土地。剥削收入在全部收入

中并且是主要的。

许多都占有土地。生活来源于自己劳

动，一般不剥削。

一般都须租入土地，受地租、债利、小部

分雇佣劳动的剥削。

一般全无土地和工具。完全或主要以

出卖劳动力为生。

公田名义上是祖宗的，但实际被地主、

富农把持。

二级划分标准

1.收取地租为生者。2.破产地主。3.军阀、官僚、土豪劣绅。4.收
租管家。5.高利贷者。6.管公堂和收学租。

1.土地：自有；自有一部分，另租入一部分；自无，全租入。2.优裕

的生产工具和活动资本，参加劳动，但依靠剥削为其生活来源一

部分或大部分(雇长工)。3.一部分土地出租，或兼放债，或兼工商

业。4.管公堂。5.有较多良田，自己劳动，但以地租债利剥削

农民。

1.土地：自有；自有一部分，另租入一部分；自无，全租入。2.都有

相当的工具。

1.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全的工具。2.全无土地，有一些不完全的

工具。3.中农一般不要出卖劳动力，贫农一般要出卖小部分。

公田必须统计入地主、富农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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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无论是理论论争，还是整体历史评价，都不应

跳脱史料的说明。史学问题的解释，应该建立在有说

服力的史料基础之上。”如果“分散化论”者采信国民

政府当年调查来的数据来分析中共关于土改前中国

农村土地占有状况的话，那么，他们是不是也要对此

“史料”进行说明呢？这些“史料”能否证明或证伪中

共党史的结论呢？事实上，“历史”有两层含义：一是

客观意义上的历史，是不能被任意篡改的；二是客观

世界在主观中反映出来的历史，是一个不断接近客观

意义上的历史的研究过程。这两者是辩证统一的，不

能分割的。由于“分散化论”采信错了“史料”，所以

它无论如何都无法接近客观意义上的历史。

第二，证据资料如何统计？有的学者虽然用了

中国共产党的证据资料，但是对于“公田”如何统计

没有明确说明。从字面上看，“公田”不是“阶级”，所

以当前学界对“公田”的处理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未

将“公田”统计列入任一“阶级”，如有的学者采用的

是土改工作组收集的资料，但是他在统计或论述时

并没有提到“公田”。二是错误地将“公田”统计在中

农、贫农和雇农名下。如郭德宏在用华东军政委员

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的资料(浙江、安徽、福建、苏南

235县及6个市郊又1722乡中，地主、半地主式富农、

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和公田的人口比重是4.00％、

0.41％、2.75％、36.40％、45.70％、3.19％和7.55％，占

地比重是 26.16％、1.37％、5.84％、33.65％、18.01％、

0.49％和14.48％)时，把“公田”(14.48％)统计在中农、

贫农和雇农名下，并得出结果：占总人口7.16％的地

主富农占地比例为 33.37％；占总人口 92.84％的中

农、贫农和雇农占地比例为66.63％(包括公田)。

事实上，毛泽东是将“公田”定义为“公共地主”，

所以“公田”必须计入地主、富农名下(见表3)。如此，

对郭德宏的统计方法纠正后，其结论是：占总人口

7.16％的地主、富农占地比例为 47.85％(包括公田)；
占总人口 92.84％中农、贫农和雇农占地比例为

52.48％。这样，原来的“分散化论”就变为“两极分化

论”了。换言之，“分散化论”的出现，其重要原因是

没有将“公田”计入地主富农名下。对此，有学者明

确提出：“人们过去在农村调查中，往往没有重视公

共地主，只是注意到了个人地主。后来研究者也有

意无意忽视‘公共地主’这个概念。由于公共地主没

有纳入到‘地主’的范畴，在中共开展的农村调查中，

公田的数量就很难归结于地主占有土地中，后来研

究者又是以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作为资料基础来判断

地主、富农占有土地比例，这样就降低了地主、富农

占有土地的比例。”简言之，对公田的错误统计和对

国民党调查数据的采信是“分散化论”出现的主要

原因。

第三，土改时期有关“土地占有状况”的论述究

是属于政治经济学还是社会统计学？中共有关“土

地占有状况”的论述是土改(革命)理论的重要部分，

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部分。它属于政治经济学范

畴，而不属于社会统计学范畴。它要服务于革命动

员和目标实现，因此，土地革命、土地改革时期有关

“土地占有状况”的论述是坚持阶级分析法。1925年
12月 1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

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

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

作一个大概的分析。”对此，有学者指出，毛泽东的

阶级分析法的内容有经济地位和革命态度等，但是，

经济地位起决定性作用。因为毛泽东关心的是各

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力量和动向以及可能发挥的作

用。由此决定毛泽东的阶级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政

治范畴，而不是经济学、社会学范畴。1930年5月，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我们调查工作的

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种社会阶级，我们的终极目的是

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

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确定哪些阶级是革

命斗争的主力，哪些阶级是我们应当争取的同盟者，

哪些阶级是要打倒的。”因此，阶级划分及建基其上

的各阶级土地占有关系的论述是为了动员广大贫苦

农民来参加革命。诚如有学者指出，毛泽东的阶级

分析方法是在坚持经济地位为基本标准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政治态度(即对革命的态度)的标准。这是

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发挥。这种方法使党

找到了革命的动力、对象、同盟军和可以争取的力

量。如上文所述，将公田统计到地主富农名下，使

得有更多的土地来分配给贫雇农，这无疑有利于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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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动员。当然，“公田”确实多被地主、富农把持着。

笔者收集到的石城县土改档案资料也确如毛泽

东描述的那样。1952年1月25日，土改工作组在《土

改总结》中指出：“石城县屏山区良高乡位在区的边

境地，人口比较分散，地面横广。全乡分为 4个村，

1278人，土地面积 14919.58石。地主 10户，半地主

式富农 1户，富农 3户，中农 78户，贫农 194户，孤寡

10户，旧官吏 1户，小土地出租者 1户，自由职业 4
户。土地占有情况，地主占 35％强，掌握公尝田

37％，两共占72％强，以进行其残酷的剥削。贫雇农

劳动终年不得一饱，大部分靠吃杂粮蕃薯过活。”上

述的“土地占有状况”论述不仅有社会统计学的内

容，而且有地主、富农剥削贫雇农的“论述”。这种

“论述”对动员广大贫雇农参加土改是极其有利的。

然而，笔者通读“分散化”论者的文章，发现他们

试图用社会统计学去描述当时世界，只关心冰冷的

数字，而未顾及中共有关“土地占有状况”论述与土

改目的和动力有关的问题。如秦晖认为：“如果说在

确定‘地主’成份的标准问题上是有人为的或政策上

的宽严问题的话，那么土地分布的具体数字却是无

所谓宽严的，根据这些数字我们完全可以按社会统

计学上国际公认的科学方法，计算出土地分配的‘不

平均’程度。”他用“吉尼系数”算出关中的土地占有

状况。“关中地区除个别县份以外，绝大多数地方土

地分配中的吉尼系数均在 0.23以下，这应该说是相

当平均的分配了。”再如黄宗智用1949年前人类学

实地调查的数据而得出华北平原许多村庄无地主的

结论。在此，笔者并不否认具体某个地区可能的确

存在土地占有“分散化”现象。但是，我们不能用“特

殊性”来否定“普遍性”，即用特殊和个别意义上的

“分散化”来否定一般和整体意义上“两极分化”，从

而否定土改前中国阶级贫富差距以及剥削与被剥削

关系的存在，甚至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土地改

革的逻辑产生怀疑。正如毛泽东 1950年 6月 9日在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对这场土地改革运动所作的分

析：“对于过去这一年(从五四到现在)的土地改革要

肯定它。这是一万万六千万人(不包括城市在内)的
土改的问题。我们的胜利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靠

这一万万六千万人打胜的。这一万万六千万人给了

他们什么东西呢？他们为什么能够发动起来呢？为

什么能够组织这么大(三百万)的军队呢？就是因为

在这一万万六千万人中间进行了土改……要肯定这

个伟大的胜利，有了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

这个胜利。”土地改革成功实践的意义与新民主主义

革命胜利的逻辑在此就不言自明了。

第四，如何看待试图用社会统计学去证实或证

伪“两极分化论”？有学者期待未来有更精确、更科

学的计算去证实或证伪“两极分化论”。对此，我们

如何看待呢？从理论与方法上看，普查是准确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 1953年的调查资料可知，全国各地

土改工作组调查汇总表明，占全国总人口9.5％的地

主、富农，占全国总耕地52.0％，而占总人口52.4％的

贫雇农，占耕地 14.3％(表 4)。这与中共党史结论仍

有一定的差距。

表4 全国各阶级土地占有情况

阶层

贫雇农

中农

富农

地主

其他

合计

人口

万人

24123
15260
2144
2188
2344
46059

占总人口％

52.44
33.13
4.66
4.75
5.09
100

耕地

万亩

21503
46577
20566
57588
4300

150534

占总耕地％

14.28
30.94
13.66
38.26
2.86
100

人均耕地(亩)
0.89
3.05
9.59
26.32
1.83
3.27

说明：1.人口、耕地总数来自1950年农业生产年报资料；2.土改前各阶级是土改前三年的阶级成分。

资料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农村经济体制卷》，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10页。

··66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2.10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中国现代史

从真理的认识规律上讲，表 4存在以下缺陷：一

是“公田”是否统计在地主、富农名下，不得而知。这

有可能影响对中国农村土地占有状况的判断。二是

从时间上看，“两极分化论”早在1949年以前就出现，

中共在未取得全国胜利之前不可能对全国耕地进行

普查。表 4的统计结果是在 1953年才出现的。因

此，试图用新中国成立后“精确”的统计来否定新中

国成立前的“两极分化论”，是不科学的。三是汇总

后的数据未必“精确”，各地表格阶级类别略有不同，

如对于表1、2中的“工商业家”，表4是如何处理不得

而知。因此，表4只是对我国农村土地占状况的相对

认识。需要注意的是，社会统计学和个案研究只是

加深对“两极分化论”的认识，而不是证伪它。

综上所述，有关土地改革前中国农村土地占有

状况的分析不完全是社会统计学的问题，而是政治

经济学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

论与方法论来进行研究。而“两极分化论”正是在马

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和毛泽东阶级划分法的指导下

运用社会统计法而得出来的结论。今天，“分散化论

者”只停留在社会统计学层面上，未能将相关研究上

升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这个方法论层面。这导

致“分散化论”只关心冷冰冰的数字本身，而不重视

数字具有的阶级内涵和革命意义。在没有正确方法

论的指导下，“分散化论”的具体方法就会犯方向性

的错误：一是在证据资料上，采信了当时国民政府相

关部门调查的数据。二是在统计方法上，直接将“公

田”计入中、贫、雇农名下，或将“公田”做归零处理，

或无视其实际归属问题。可见，如果我们只重视具

体方法这个“技术”层面，而忽视正确方法论的指导，

那么，我们对历史事件的研究就不能得出科学的

结论。

关于土改前中国农村土地占有状况的研究属于

“四史”特别是党史的研究范畴。而“四史”研究要发

挥着资政育人的作用，使人们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为什么“好”。从这个角度上看，关于土改前中

国农村土地占有状况的研究必须是严肃的、客观的，

不能任意选择的。本文给“四史”研究提了一个醒：

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挖掘和筛选正

确的、有说服力的史料，并且要从这些史料中提炼出

正确的概念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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